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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知识产权资产支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拓宽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融资渠道，盘活

公司资产，优化资金结构，公司拟参与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技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发行的知识产权资产支持计划（以下简称“本项

计划”），参与发行金额 3000 万元，由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公司拟以特定专利与中技所开展特定专利的许可、再许可、质押等一系列业

务（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发行规模 3000 万元，业务期限不超过 1年，

业务合作金额不超过 3200 万元（含利息），中关村担保对业务合作金额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本项目具体内容包括：公司将特定专利许可予中技所并接受中技所对特定专

利再许可，公司以特定专利作为质押财产为中技所对公司的专利再许可提供质押

担保等，并由中技所在许可协议项下对公司的债权及附属担保权益作为基础资产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知识产权资产支持计划。 

本项目的具体交易条款、特定专利、业务合作金额、业务合作期限等要素将

根据监管机构要求及市场需要进行调整，以公司与中技所、中关村担保最终签署

的本项目交易文件为准。 

二、本项计划授权的主要内容 

为保证公司本项计划的顺利发行，拟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本项计



划的研究与组织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司需要实施本项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政策环境、监管机构以及市场需要修

订、调整本项目的方案，签署、修改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必要文件以及办理与本

项目有关的其他必要事宜。 

2、代表公司进行所有与本次发行计划相关的谈判，签署与本次发行计划有

关的所有合同、协议及文件，并办理赋予前述合同、文件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   

3、办理与本项计划有关的其他事项。 

三、交易各方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3951109B 

4、注册资本：31369.1155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0 年 06 月 27 日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林风二路 39号院 1号楼 11 层 1101 

7、法定代表人：钱苏晋 

8、主营业务：综合能源服务、通信设计及提供物联应用解决方案 

9、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 日（经审

计） 

2024 年 9 月 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4,607,319,655.01  4,382,513,370.84  

负债总额 2,135,904,899.04  1,971,934,422.94  

其中：银行贷款 718,319,990.46 634,308,100.91 

流动负债 1,297,054,017.35  1,858,939,081.53  

净资产 2,408,408,957.25  2,347,413,072.31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9月（未经审

计） 

营业收入 1,346,861,771.47  825,241,234.75  

利润总额 44,313,833.66  -53,979,401.47  

净利润 41,479,002.89  -50,016,694.52  



（二）中关村担保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2397338 

4、注册资本：4963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16 日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号院 7号楼 4层 

7、法定代表人：杨荣兰 

8、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

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

业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

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关联关系：本公司与中关村担保无关联关系。 

10、中关村担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中关村担保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 日（经审

计） 

2024 年 9 月 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0,980,014,108.12 11,976,200,329.32 

负债总额 4,390,974,767.48 5,205,272,803.05 

其中：流动负债 4,343,577,879.36 4,751,260,153.85 

净资产 6,589,039,340.64 6,770,927,526.27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

计） 

营业收入 788,342,170.25 559,047,394.28 

利润总额 346,240,592.98 287,303,307.73 

净利润 223,911,643.09 244,708,825.79 



公司目前尚未就本项计划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担保期限、担保措施的具体条

款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项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实际资金需要，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项计划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提高经营效率，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本项计划。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5 日 

 


